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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107 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（修

正本） 
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2 月 27 日 
華總一經字第 10600155831 號  

一、業務計畫：應依據業務收支、轉投資、固定資產投資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，隨同

調整。 

二、收支預算： 

(一)總收入：14 億 8,530 萬 7 千元，照列。 

(二)總支出：14 億 8,530 萬 7 千元，照列。 

(三)本期餘絀：0 元，照列。 

三、解繳公庫淨額：無列數。 

四、轉投資計畫：無列數。 

五、固定資產投資：1,143 萬 9 千元，照列。 

六、國庫增撥基金額：2,000 萬元，照列。 

七、通過決議 2 項： 

(一)法律扶助基金會於設立之初，原預期由司法院每年預算捐助中提撥部分經費轉入基

金，待達成 100 億業務運作經費目標後，使基金會逐步減少仰賴政府補助。惟從近

年數據顯示，從設立之初的民國 93 年起至去年 106 年度，司法院預算捐助以自原本

的 6 億多如今攀升至 107 年預算之 13.7 億，顯已悖離初始立法原意。 

爰要求法律扶助基金會通盤檢討基金會之收支概況，參考並比較外國立法例，

對於歲收來源、歲出支應提出現況報告及改善方案。報告應涵蓋： 

1.各國對於司法上弱勢族群的救助方案；救助方案係設立公設辯護人、基金會或其

他方式；有無成立類似法扶基金會功能之組織、組織業務範圍、組織與其他司法

團體之分工。 

2.國家 GDP 與該國捐助組織之比例、組織歲入來源分配。 

3.資力審查之方式（法官裁定或基金會審核）。 

4.律師市場行情與法扶酬金比。 

爰請法律扶助基金會就整體收支概況，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與提案委員

提出現況報告及改善方案書面報告。 

(二)法律扶助基金會於設立之初，原預期由司法院每年預算捐助中提撥部分經費轉入基金

，待達成 100 億業務運作經費目標後，使基金會逐步減少仰賴政府補助。惟從近年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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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顯示，從設立之初的民國 93 年起至去年 106 年度，司法院預算捐助以自原本的 6

億多如今攀升至 107 年預算之 13.7 億，顯已悖離初始立法原意。 

建請司法院、法律扶助基金會評估各項降低資力審核行政成本之可行性，如： 

1.法官於斟酌被告個案背景時應同時涵蓋資力審查，當事人倘為不須資力審查案件（

如強制辯護案件）而申請法律扶助，且為有資力者，應裁定追討其因申請法律扶助

所減免之費用。 

2.有條件開放財稅機關財產及所得電子閘門。 

3.賦予法扶得聲請法院協助資力審查之權。 

4.其他行政程序簡化。 

爰請司法院會同法律扶助基金會就法律扶助資力審查成本降低方案，向立法院司

法及法制委員會與提案委員報告辦理情況。 

 


